
建设工程委托检测合同

委托方名称： 泰州市城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(以下简称甲方)

检测方名称： 江苏恒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 (以下简称乙方)

为确保甲方开发(建设)项 目工程质量，及时提供工程质量检测数据，同时，

为保障双方合法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

签订本合同 。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泰州市直排水管渠系统建设改造项且一期工程材料检测(一标段)

工程地点： 泰州市

工程规模：迎宾路(金马路-兴泰公路)、南通路(五里河-兴泰路)、暮春街(壹

年路-海陵路)、春兰路(迎春路-济川路)等4条道路雨污水管网材料检测

合同价： 暂定14万元，

合同履行期限： 暂定 300日历天 (与施工工期同步) , 若遇工期延长情

况时，检测费不作任何调整。

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和职责

(1) 准确提供工程信息，对乙方的检测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
(2) 甲方或工程监理单位监督将试样及时送至试验室实施检测，按要求认

真填写检验委托协议书， 明确样品的相关信息及检测参数要求，确认检测依据，

办理有关检测手续。

(3) 指定符合条件的取样人员、 见证人员，保证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见证

取样送检， 确保样品的真实性、 代表性、 完整性。

(4) 现场检测时，须提前约定时间， 并提供必要的检测条件。

(5) 收取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后，按合同要求支付检测费用 。

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和职责

(1) 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规范， 严格执行现行规范、 标准和规程

(检测依据在委托协议书中明确) , 在核定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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